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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其他信息



保释须知

什么是保释?

保释是指某人（保释人）抵押或交出个人财物，以保证从 
警署或法庭获释者会在指定的日期及时间返回警署或法庭，
直至该获释者的案件结案为止。

可获得批准的保释有两种：（a）执法机构批准的保释 
(一般称为机构保释）及（b）法庭批准的保释（一般称为
法庭保释）。某人被执法机构逮捕之后而未被控上法庭之
前，该机构可准许他保释候审。一旦他被控上法庭，成为
被告人（被告），法庭可延长该机构批准的保释或加以撤
销，改由法庭保释取代。

什么类型的财物可具保？

这取决于法庭发出的庭令。

法庭可下令有意保释者以抵押个人财物的方式交保 （一般
称为非现金保释）。个人财物必须只属于该有意保释者并且
已全数付清，例如珠宝、手表、 家具、电器或其他家居物
品。法庭可要求保释人提供证据证明他所抵押的个人财物
的价值。

法庭也可下令有意保释者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交保（一般
称为金钱或现金保释）。现金支付方式包括现金（不超过
S$50,000），支付给 “REGISTRAR, STATE COURTS” 的银
行本票，PayNow或NETS（有意保释者可用自己的提 
款卡，付款限额将依据有意保释者的账户或提款卡的每日
限额）。现金等价物如定期存款和储蓄账户也可用以交保。



谁可做保释人？

任何年满21岁的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可做保释人（除非
法庭另行规定），只要他不是 （a）破产者，（b）与被告
涉及同一诉讼并同为被告或 （c）在国家法院及最高法院
面对或将面对任何其他刑事指控人士。

即使符合以上条件，保释人也必须让法庭确信他能令人满
意地履行身为保释人的所有责任，让他成为保释人的申请
才会获准。

除了保释金外，法庭可否施加其它条件？

除非法庭另有指示，法庭批准保释时将施加以下条件：

> 被告必须交出旅行证件;

> 被告必须按照规定自动归押，协助调查或出庭;

> 被告在保释期间不得犯罪;

> 无论是与被告还是与任何其他人士有关，被告皆不得干
扰任何证人或妨碍司法公正;

> 未经法庭准许，被告不得离开新加坡。

其他常见的规定包括：

> 被告不得直接或间接联络受害人;

> (案件尚未审结期间）被告必须遵照法庭规定接受治疗;

> 被告必须接受电子监视。

对于21岁以下的年轻违法者，法庭可施加以下条件：

> 只有被告的家长或监护人，可成为被告的保释人;

> 被告必须在宵禁时段留在室内;

> 被告必须继续上学。



若被告不出庭会有什么后果？

若被告在保释期间不按规定出庭，也没有合理的理由不出
庭，法庭可对被告发出拘捕令。

同时，法庭将向保释人发出通知书，以便让他出席“说明理
由”的听审，向法庭解释为何保释金不应被全数没收。若保
释人的解释有不足之处而法庭确信保释人未履行他身为保
释人的任何责任，法庭便可没收部分或全额的保释金。若
保释人无法缴付保释金，便可被判长达12个月监禁。

保释人如何为被告交保？

有意保释者必须携带以下文件，亲临国家法院大楼4楼的
保释中心申请成为被告保释人：

> 身份证或护照;

> 被告的旅行证件，如护照（如果这是法庭定下的保释条
件，而被告尚未将旅行证件交给法庭或警方）; 以及

> 若须以现金具保，所有相关证明文件。

被告的保释程序将分两个阶段：

> 第一阶段：保释中心的职员将和有意保释者面谈，并向
他讲解有关保释的条件，以及保释人的责任。有意保释
者必须符合此阶段的保释条件。

> 第二阶段：推事将评估有意保释者是否适合成为被告保
释人。如果申请获准，被告将从关押中被释放。否则，
被告将继续被还押，直到找到合适的保释人为止。

类似的两个阶段的程序也将适用于以下情况：

（a）被告获准离开新加坡而法庭因此附加额外保释条件。

（b）被告在上诉期间获准保释候审。



被告的案件结案之前，保释人可否申请卸下保
释人责任？

保释人可在被告下次出庭时申请卸下保释人责任。若保
释人要在被告下次出庭前申请卸下保释人责任，他可通
过go.gov.sg/writetosgcourts致函国家法院，要求定下
提前审理的日期。法庭可能会定下提前审理的日期，但
这取决于法庭能否安排提前审理。

保释人必须亲自与被告一同出庭，并在法庭申请卸下保
释人责任。保释人必须确保他在提出申请时，被告也在
场。法庭一旦批准保释人的申请，他身为保释人的责任
将终止。

接着，被告必须另找一名替补或替代保释人。被告将被
还押，除非他建议的替补或替代保释人成为他的保释人
的申请获得批准。

经法庭批准保释候审的被告该如何向法庭提出离
开新加坡的申请？

经法庭批准保释候审的被告未经法庭准许不得离开新加坡。
被告可通过刑事案件综合管理系统（ICMS）或在下次出庭
时提出离开新加坡（俗称离开司法管辖区）的申请。

接着法庭将会予以考虑。若法庭决定审理被告的申请，法庭
将通知被告出庭的日期和时间，让他在法庭正式提出申请。

保释人和被告必须在指定的日期一起出庭。法官将问保释 
人是否同意被告在指定的日期离开新加坡（因为在被告离 
开新加坡期间，他仍然是被告的保释人）。法官也会问控 
方是否反对被告离开司法管辖区的申请。听取双方的陈词
后，法官会决定是否准许被告离开司法管辖区。

http://go.gov.sg/writetosgcourts


被告的案件结案之后，保释人如何取得退还的保
释金？

被告的案件结案后，保释人无需进一步采取步骤办理退还
保释金。如果是现金保释，款项将在21个工作日内退还到
保释人指定的银行账户。

免责声明：出版本刊物的目的旨在提供一般信息，并非为了用以替代法律
意见。你若需要关于你的案件的法律意见，便应当向律师咨询。对于本刊
物的内容所引起的任何及一切相关责任，国家法院概不负责。

截至2023年3月1日，所有信息正确无误。

国家法院
合乐广场1号
新加坡邮编059724
电话: 6 JUSTICE (65878423)
www.judiciary.gov.sg

保释中心的办公时间:

星期一至星期四 
上午8:30至下午1:00（最后登记时间是中午12:30） 
下午2:00至下午6:00（最后登记时间是下午5:00）

星期五 
上午8:30至下午1:00（最后登记时间是中午12:30） 
下午2:00至下午5:30（最后登记时间是下午4:30）

星期六 
上午8:30至下午1:00（最后登记时间是中午12:00）

http://www.judiciary.gov.sg/

